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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境

内符合条件的股份公司均可通过主办券商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份，

进行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资产重组等，同时，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达到股

票上市条件的，可以直接向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交易。

  《决定》指出，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主要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

申请挂牌的公司应当业务明确、产权清晰、依法规范经营、公司治理健全，可以尚未盈

利，但须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所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同时，符合《国务院

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 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要求的区域性股权转让市场进行股

权非公开转让的公司，符合挂牌条件的，可以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

份。

  在监管和审核方面，《决定》明确，挂牌公司依法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股东人数可

以超过200人。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的股份公司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监会豁

免核准。挂牌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且发行后证券持有人累计不超过200人的，证监会

豁免核准。依法需要核准的行政许可事项，证监会应当建立简便、快捷、高效的行政许可

方式，简化审核流程，提高审核效率，无需再提交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决定》要求，建立与投资者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应当

严格自然人投资者的准入条件。积极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队伍，鼓励证券公司、保险公

司、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企业年金

等机构投资者参与市场，逐步将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建成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证券交易场

所。

  《决定》强调，证监会应当比照证券法关于市场主体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严格执法，对虚假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

行为采取监管措施，实施行政处罚。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要制定并完善业务规则体系，建立

市场监控系统，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和设施，保障技术系统和信息安全，切实履行自律监管

职责。

  此外，《决定》指出，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统筹协调，为中小微企业利用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市场建设中涉及税收政策的，原则上比照上市公司投资

者的税收政策处理；涉及外资政策的，原则上比照交易所市场及上市公司相关规定办理；

涉及国有股权监管事项的，应当同时遵守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各地方要建立健全挂

牌公司风险处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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